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校外实习基地是指具有一定实习规模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实习基地建设

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质量，对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校外实习

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原则

（一）校外实习基地由学校与有关企事业单位协商共同建立。

（二）学校应根据各专业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实习条件的企事

业单位，共同建立学校校外实习基地。

（三）校外实习基地应专业对口，相对稳定，尽可能立足本市，就地就近，既便于开展

工作，又利于节约经费。

（四）学校优先支持层次较高、接受我校学生人数多的实习基地进行建设。

（五）新建的实习基地，应优先考虑那些多次接收我校学生实习且符合实习要求，但尚

未签约的单位。

二、建立实习基地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一）能满足我校完成实习教学任务的要求，具备先进的生产手段、技术装备和科学的

经营管理方式，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和职工队伍；为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提供场地

和指导人员，接受我校有关专业一定数量的学生开展实习。

（二）基地建设双方应互惠互利，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的道路。

（三）能满足实习学生学习、劳动保护和卫生等方面的条件。

三、学校与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1．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制定实习计划，提前送交实习基地共建单位，并委派

责任心强、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2．参加实习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在实习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的有关规章

制度。

3．学校在人才培训、委托培养、课程进修、技术咨询服务、信息交流、成果转化等方

面对实习基地共建单位优先给予考虑。

（二）实习基地共建单位权利和义务

1．实习基地共建单位按学校提供的实习计划要求，委派技术人员参与指导。

2．实习基地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条例，制定关于实习环境管理

和劳动保护方面的管理规定、安全操作管理规程和文明生产措施。



3．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实习基地共建单位可优

先选聘我校毕业生。

四、实习基地建设

（一）实习基地的确定应充分调查研究与协商，确定能够促进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提高，

能够满足实习基地的要求，经学校校企合作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学校合同流程，学校与共

建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年限双方协商确定。

（二）实习基地签订合作协议后，其基地的调整与撤销，应经合作双方同意。

（三）实习基地成立后，学校应与基地商定双方管理模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四）学校要加强对校外实习基地的指导与管理，协助企事业单位解决实习基地建设和

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实习基地做好建设、发展、培训的各项工作。

（五）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情况，将作为学校专业建设评估的重要条件。校企合作办公

室应会同学校各有关部门不定期地到基地检查、评估学生实习情况。对协议到期的实习基地，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决定是否续签合作协议。

五、实习基地挂牌

学校与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后，挂“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基地”

铜牌，具体名称由基地共建双方协商确定。


